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总工会文件
柳工字〔2018〕9号

━━━━━━━━━★━━━━━━━━━
关于开展柳州市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复查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总工会、市直机关工会、产业（行业）工会、柳东新区工会、阳和工业新区工会、各基层工会：

根据《柳州市创建模范职工之家五年规划（2015-2019）》工作安排，市总工会决定开展对荣获2016年度市级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进行复查、确认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复查的目的和意义
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是发挥基层工会作用的重要平台，是增强基层工会活力的有效手段，是全面提升基层工会工作水平的综合性载体。开展对模范职工之家进行复查，是落实对模范职工之家实行动态管理，保持职工之家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维护模范职工之家创建、命名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需要；是增强模范职工之家公信力和影响力，确保模范职工之家先进性的需要。通过复查，进一步激发模范职工之家创建工作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努力把基层工会组织建设成为组织健全、维权到位、工作规范、作用明显、职工信赖的名副其实的职工之家。
二、复查的对象和责任分工
1、复查对象
荣获2016年度柳州市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的单位。
2、责任分工
严格按照《模范职工之家考核验收评分细则》的有关要求对申报单位进行复查。各县（区）总工会、市直机关工会、产业（行业）工会、新区工会分别负责所属复查对象进行全面复查；市总工会将对直属各基层工会所属复查对象进行全面复查，同时对各县（区）总工会、市直机关工会、产业（行业）工会、新区工会的复查对象进行随机抽查。
三、复查的程序和步骤
1、提出复查申请。获得2016年市级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称号的基层组织，应填报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复查申报登记表（见附件1、附件2），按照组织隶属关系向其上级工会提出复查申请，市总直属基层工会直接向市总工会民管部提出申请。如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复查申请的单位，将视为自动放弃柳州市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荣誉称号。
2、确定复查对象。根据申报情况，市总工会、各县（区）总工会、市直机关工会、产业（行业）工会、新区工会确定复查对象。
3、组织进行复查。由市、县（区）总工会、市直机关工会、产业（行业）工会、新区工会相关人员组成复查组，对提出复查申请的市级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进行复查。复查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一是听取工会建家情况汇报，包括健全组织体系、促进科学发展、履行维权职责、提高职工素质、服务职工群众、加强自身建设等；二是查阅近两年工会工作资料档案，重点包括组织建设台账、会员评家资料、工会规章制度、工会经费使用、厂务公开和职代会、以及开展工会活动资料等，企业还要重点查阅集体合同、工资集体协商协议等；三是实地查看职工之家阵地，包括工会办公场所、宣传阵地、活动阵地、生活保障设施等；四是根据会员人数随机抽取10-30名会员参与无记名民意测评，通过填写模范职工之家复查民意测评表（见附件3），了解会员对职工之家建设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五是领导点评，通报资料查阅情况、民意测评结果，提出对职工之家建设的意见建议。
4、重新行文确认。市总工会对复查合格的市级以上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将重新下文予以确认。并从中评选出2个模范职工之家示范单位和2个模范职工小家示范单位。
四、复查的时限和要求
1、时间安排
3月31日前，各级工会进行工作部署，有关基层工会提出复查申请，并做好迎接复查准备。

4月1日至4月30日，各县（区）总工会、市直机关工会、产业（行业）工会、新区工会自行组织开展对所属基层进行复查，复查结束后，各复查组应填写模范职工之家复查情况统计表（见附件4），上报市总工会民管部。同时市总工会对直管基层进行复查。
5月1日至5月31日市总将随机对各县（区）总工会、市直机关工会、产业（行业）工会、新区工会所属基层进行抽查。

6月份，市总工会对复查合格的市级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重新下文予以确认。
2、工作要求
一是要高度重视。这次对模范职工之家进行复查的目的十分明确。通过复查，对做到了与时俱进、常建常新，示范引领作用明显的模范职工之家，除确认继续保留原荣誉称号外，将择优作为上一级模范职工之家和其它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进行培养推荐；本次复查工作结束后未予确认的模范职工之家，将被取消申报上一级模范职工之家资格和相关待遇。各级工会领导机关和荣获模范职工之家的基层工会一定要高度重视，做好迎接复查准备。
二是要循序推进。开展对模范职工之家进行复查，是年度工会组织工作要点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工会组织要按照复查工作的时间安排，做到科学统筹，及时部署，有序推进，按时完成。
三是要认真复查。要严格按模范职工之家的条件和标准进行复查，做到内容全面，程序到位，点评得当，结论准确。要把开展模范职工之家复查工作，当作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水平，推进职工之家建设，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四是要改进作风。对已获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的基层工会进行复查，是“贴近基层搞服务”的具体体现，是各级工会干部展示服务本领和精神风貌的机会，严肃工作纪律是对工会干部的基本要求。复查期间，各级工会干部要严格遵守“八项规定”，轻车简从，充分展示工会干部良好的作风、娴熟的业务和真诚的服务。
附件：1、柳州市模范职工之家复查申报登记表
2、柳州市模范职工小家复查申报登记表
3、柳州市模范职工之家（小家）复查评议表
4、柳州市模范职工之家复查情况统计表
                          柳州市总工会

2018年3月15日
附件1：    
柳州市模范职工之家复查申报登记表

	基层工会名称（盖章）
	

	会员总数
	
	二级分会（小组）数
	

	工会专职干部数
	
	工会积极分子数
	

	工会主席
	
	联系电话
	

	单位详细地址
	

	职工之家建设自查情况（材料可附后）

	

	党组织对工会工作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行政对工会工作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总工会、产业工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柳州市模范职工小家复查申报登记表

	工会分会（小组）名称
	

	所属基层工会名称（盖章）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工会小组长姓名
	
	职工人数（会员数）
	

	职工小家建设自查情况（材料可附后）

	

	基层工会意见
	县（区）总工会、产业工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柳州市模范职工之家（小家）复查评议表
	创建模范职工之家后，你对工会（分会、工会小组）工作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工会（分会、工会小组）在围绕党政中心、促进单位发展方面作用发挥如何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工会（分会、工会小组）为职工会员说话、办事、服务，履行维权职责情况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工会（分会、工会小组）阵地建设是否能满足职工会员的活动需求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工会（分会、工会小组）活动开展

是否经常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你是否愿意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你对工会（分会、工会小组）工作有何意见和建议
	


注：请在你所认定的栏目中画“√”。
附件4：
柳州市模范职工之家（小家）复查情况统计表
	序号
	基层组织名称
	复查时间
	复查结果
	备注

	 
	 
	 
	 
	

	 
	 
	 
	 
	

	 
	 
	 
	 
	

	 
	 
	 
	 
	

	 
	 
	 
	 
	

	 
	 
	 
	 
	

	 
	 
	 
	 
	

	 
	 
	 
	 
	

	 
	 
	 
	 
	

	 
	 
	 
	 
	

	 
	 
	 
	 
	

	
	
	
	
	


上报单位：                 （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基层工会名称要写全称，如XXX工会委员会；模范职工之家级别填写获得的最高荣誉；复查结果填写“合格”、“需整改”、“不合格”； “需整改”和“不合格”的基层工会要在备注栏中将复查情况进行注明。


